
新修訂的評審機制 
 
1. 按顧問研究的建議，評審步驟需先通過初步篩選，以剔

除明顯不可行或欠缺實施理據的建議，再進行詳細評分以制訂優次。

詳細評分的準則詳述如下： 
 

(一) 初步篩選 
 

2. 有別於原有機制，我們會在初步篩選階段進行較為全面

的初步技術評估，並加入新準則來檢視上坡電梯系統建議的需要及可

行性。屬於以下任何一種情況的建議將會被剔除： 
 

(a) 沒有足夠的土地／不可能徵收土地以建造上坡電梯系統

的建議（例如該土地上已有建築物）； 
 

(b) 上坡電梯系統建議的 300 米範圍內已設有／已落實將會

興建同類設施； 
 

(c) 上坡電梯系統建議在建造上或運作上存在無法克服的技

術困難； 
 

(d) 水平高度差距不足六米； 
 

(e) 上坡電梯系統建議會影響文物 1或珍貴樹木 2；或 
 

(f)  坡度不足 1:8。 
                                                           
1 文物指任何文物建築，即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香港法例第 53 章）評定的所有法定古

蹟及暫定古蹟，以及已評級文物地點及歷史建築、具考古價值的地點，及古物古蹟辦事處

界定的政府文物地點。 
2 「珍貴樹木」指《古樹名木冊》載列的樹木或符合下列最少一項準則的其他樹木： 

(a) 樹齡達一百年或逾百年的古樹； 
(b) 具有文化、歷史或重要紀念意義的樹木，例如風水樹、可作為寺院或文物古蹟地標

的樹木和紀念偉人或大事的樹木； 
(c) 屬貴重或稀有品種的樹木； 
(d) 形態出眾的樹木(顧及樹的整體大小、形狀和其他特徵)，例如有簾狀高聳根的樹、

生長於特別生態環境的樹木；或 
(e) 樹幹直徑等於或超逾 1.0 米的樹木(在地面以上 1.3 米的位置量度)，或樹木的高度／

樹冠覆蓋範圍等於或超逾 2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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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述第 (e)及 (f)項為新增準則。第 (e)項準則旨在確保文

物及珍貴樹木不受影響，而第 (f)項準則旨在確認有關地點的上坡易

達性。坡度為 1:8 或以下的路段是行人慣常能應付及可接受的步行坡

度，而步行於坡度大於 1:8 的路段則會令行人感到吃力，故或有興建

上坡電梯系統的需要。 
 

(二) 詳細評分 
 

4. 通過初步篩選的上坡電梯系統建議，會從「社會效益」

及「成本效益」兩方面進行詳細評分。 
 

5. 在原有機制下，上坡電梯系統建議的詳細評分會綜合考

慮其周邊環境因素、效益因素和實施因素，而「成本效益」只屬實施

因素下的其中一個評分項目，其重要性或會被其他因素掩蓋。為確保

上坡電梯系統建議對市民有明確的效益及認受性，亦同時具備成本效

益，新修訂的評審機制會從「社會效益」及「成本效益」兩方面進行

獨立評分。 
 

6. 就「社會效益」方面，主要是考慮有關建議能否惠及最

多市民，為大眾提供較快捷方便的步行路線。因此，我們會就受惠人

數及對象、可否盡快落實及便利成效三個因素作評分。至於「成本效

益」方面，我們則會按上坡電梯系統建議的預計使用者人均項目成本

（即預計項目成本除以預計使用者人數）作比較。 
 
7. 詳細評分準則如下： 
 

(a) 社會效益 
 

(i) 受惠人數及對象(總分：60 分)－考慮以下因素： 
 

 上坡電梯系統建議的每日預計人流(40 分)；及 
 



 受惠範圍 3內年屆 65 歲或以上的人口比例，以及是

否設有醫院／康復中心／護養院(20 分)；   
 

(ii) 可否盡快落實(總分：30 分)－考慮以下因素： 
 

 是否需要根據《道路 (工程、使用及補償 )條例》

（香港法例第 370 章）徵收土地或設定地役權(10
分)； 

 

 上坡電梯系統建議的環境影響(10 分)；及 
 

 上坡電梯系統建議的視覺影響及與附近建築物的距

離(10 分)； 
 

(iii) 便利成效(總分：10 分)－考慮以下因素： 
 

 上坡電梯系統建議服務範圍的水平高度差距(3 分)； 
 

 預計上坡電梯系統建議能節省的行程時間(3 分)；
及 

 

 是否與現有或已落實興建的主要公共運輸設施連接

(4 分)；以及 
 

(b) 成本效益 4－  預計使用者人均項目成本（即預計項目成本(包
括建造及營運成本)除以預計使用者人數）。 

 

8. 相比原有準則，我們參考過往推展上坡電梯系統項目的

經驗而調整了評分比重，並在評分標準上作出改善，例如： 
 

                                                           
3  受惠範圍定義為上坡電梯系統建議出入口 300 米半徑範圍內的區域。 

4  在成本效益方面，上坡電梯系統建議根據預計項目成本(包括建造及營運成本)除以預計使用

者人數的成本排序及評分，成本愈低，即成本效益愈高，評分也相對較高。上坡電梯系統

預計每約 20 年便要進行大型維修工程，故營運成本以 20 年計算。 
 



(a) 在評估上坡電梯系統的使用量方面，新修訂的評審機制

會藉推算市民在擬議上坡電梯系統啟用後的出行模式及

分流情況的轉變，評估上坡電梯系統的受惠人數。我們

相信以上做法會比原有機制中主要考慮當時的行人流量

更為準確； 
 

(b) 新修訂的評審機制會就建議是否可以盡快落實方面多作

考慮，包括會評定建議是否需要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

例》（香港法例第 499 章）進行環境影響評估、或根據

發展局的相關技術通告進行文物影響評估。無需進行上

述影響評估的建議一般可較快落實；及 
 

(c) 考慮上坡電梯系統建議對附近居民構成的視覺影響，以

及與附近建築物的距離，以回應現時市民大眾對有關工

程項目的關注。 
 

9. 至於建議若只涉及橫過單一道路或連接單一行人天橋的

建議，其評估將會根據興建行人天橋的準則 5進行；如果建議已納入

其他工務工程計劃，則會於有關的工程計劃內一併考慮。此外，新修

訂的評審機制不適用於完全位於醫院或公共租住屋邨範圍內的建議，

有關建議將會交由醫院管理局或香港房屋委員會考慮。新修訂的評審

機制亦不適用於完全位於或只接駁私人物業／土地的建議，以確保公

帑用得其所。 

                                                           
5 有關建議將按照運輸署《運輸策劃及設計手冊》內的相關準則，包括預計人流、行車速度、

道路安全、以及有否其他替代設施等因素進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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